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整 

地  點：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1 號 E 棟 4 樓（南港軟體育成中心） 

股東會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  席：出席股東及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共計 32,638,863 股(其中電

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 603,463 股 )，佔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數

51,772,569 股(已扣除公司法第 179 條規定之股數 2,760,000 股)之

63.04%。 

列 席：董事-皮華中、學鼎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代表人趙欣媛 

獨立董事-陳國華 

會計師-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區會計師耀軍 

律師-莊正法律事務所 周律師亞恬 

主  席：皮華中                      記錄：鹿琬為 

壹、宣佈開會:出席及委託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開會詞:略 

叁、報告事項 

一、110 年度營業報告。（請詳附件） 

二、110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請詳附件） 

三、110 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報告。（略） 

四、110 年度資金貸與他人情形報告。（略） 

五、110 年度對外背書保證作業情形報告。（略） 

六、110 年度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情形報告。（略）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10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告，於本公司 111 年 3 月 16 日董

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竣事，連同營業報

告書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後，認無不合之處。 

2.上述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詳附件)。

3.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2,638,863 權 

表決統計情形(含電子投票) 占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32,358,680 權(323,280 權) 99.14% 

反對權數 175,546 權(175,546 權)    0.53% 

無效權數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04,637 權(104,637 權) 0.3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0 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檢附本公司 110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詳附件)。 

2.110 年度無累積盈餘可供分配，故不擬分配股利。 

3.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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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2,638,863 權 

表決統計情形(含電子投票) 占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32,358,286 權(322,886 權) 99.14% 

反對權數 176,892 權(176,892 權)    0.54% 

無效權數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03,685 權(103,685 權) 0.3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配合配合法令修訂及公司實務運作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檢附前項修訂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 

3.敬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2,638,863 權 

表決統計情形(含電子投票) 占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32,358,458 權(323,058 權) 99.14% 

反對權數 175,674 權(175,674 權)    0.53% 

無效權數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04,731 權(104,731 權) 0.3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金管會 111 年 1 月 2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令，擬修訂本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2.檢附前項修訂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 

3.敬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2,638,863 權 

表決統計情形(含電子投票) 占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32,358,519 權(323,119 權) 99.14% 

反對權數 175,605 權(175,605 權)    0.53% 

無效權數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04,739 權(104,739 權) 0.3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擬依據公司法第 267 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2.發行之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1)發行總額：普通股 1,35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發行總額為新台幣

13,500,000 元，擬以無償發行。 

(2)發行條件之決定方式： 

(2.1)既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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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公司將以既得期間屆滿之最近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

報表中之營業收入及稅後淨利為基礎，作為公司績效標準，如下： 

(1)屆滿第一年：營業收入較前一年度成長 10%(含)以上。 

(2)屆滿第二年：營業收入較前一年度成長 10%(含)以上。 

(3)屆滿第三年：稅後淨利較前一年度成長 10%(含)以上。 

(4)屆滿第四年：稅後淨利較前一年度成長 10%(含)以上。 

(2.1.2)在達成前款之公司績效標準前提下，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後屆滿下述時程仍在職，且屆滿下述各時程前一年內，個人績效評

量、工作成果需達本公司所設定之個人績效標準；未達個人績效標

準者，視為未達既得條件。各該年度可分別既得之最高股份比例如

下： 

屆滿一年：20%、屆滿二年：20%、屆滿三年：30%、屆滿四年：30% 

(2.2)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處理： 

員工未達既得條件者，公司有權就其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予以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 

(2.3)發生繼承之處理方式：依據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3)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數 

(3.1)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授與日當日已到職之本公司及國內外從屬公司之

全職正式員工為限；所稱從屬公司係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標

準認定之。 

(3.2)實際被授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公司營運

需求及業務發展策略所需之職責而定，並提報董事會同意。 

(3.3)具經理人、員工身分董事者，應於發行前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

會通過。 

(3.4)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給予

單一員工得認購股數，加計該員工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

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依募發準則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員工得認購股

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但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

合計數，得不受前開比例之限制。 

(4)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人才，並提昇員工向心力及歸屬感，共同創造

公司及股東最大利益。 

(5)可能費用化之金額：若以本公司 111 年 2 月 14 日收盤價每股 9.75 元估算，

於全數達成既得條件，可能費用化之金額總計約為新台幣 13,163 仟元；依

既得條件，每年分攤之費用化金額，分別約為新台幣 6,252 仟元、3,620 仟

元、2,303 仟元及 987 仟元。 

(6)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若依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 51,772,569 股計算，每年對每股盈餘稀釋情形，

分別約為 0.12 元、0.07 元、0.05 元及 0.02 元，對本公司未來年度每股盈

餘之稀釋情形尚屬有限，對股東權益尚無重大影響。 

3.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相關限制及重要約定事項或未盡事宜，悉依相

關法令及本公司訂定之發行辦法辦理。本次發行辦法(請詳附件)。 

4.前述內容經股東會同意後，授權董事會依相關法律規定之應記載事項，一次或

分次申報辦理，並由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全權處理其他相關或未盡事宜。 

5.敬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2,638,863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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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統計情形(含電子投票) 占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32,357,091 權(321,691 權) 99.13% 

反對權數 177,183 權(177,183 權)    0.54% 

無效權數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04,589 權(104,589 權) 0.3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11 年 6 月 22 日上午 9:3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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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 

110 年，偉聯的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以下同) 632,260 仟元，較前一年度之 538,991 仟

元增加 17.30%；銷售數量較去年同期減少 6.58%；毛利率與 109 年度之 34%同；110 年度營

業淨利 13,907 仟元，較 109 年度營業淨損 14,673 仟元，增加營業淨利 28,580 仟元；110 年

度的營運結果為稅後淨利 18,241 仟元，稅後每股盈餘為 0.37 元。 

110 年整年承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及 COVID-19 疫情對全世界人類在生活/工作的巨變，

在封城、開放、疫苗中循環。居家工作、學習及社交成了常態，網路及電子商務扮演起最重

要的溝通平台。所有的 ICT 產品和「遠距」或「在宅」等相關的產業均加速蓬勃拓展，而其

他休閒娛樂旅遊等產業皆近乎停擺。整體供應鏈因受 COVID-19 及電動車需求的影響，自

109 年第四季持續呈現缺料缺貨缺工的狀態。觀望 111 年，原物料及運輸價格的飆漲在 110
年第四季日漸趨緩解；但因通貨膨脹及地緣政治帶來在政治及經濟的不確定， 需二個季度

才能有機會恢復。

COVID-19 確實對偉聯在營運上帶來正面以及負面的影響，供應鏈的短缺、營運成本的

上揚及特定需求的減緩或急速增加，皆造成價值鏈上的重整。展望未來，偉聯秉持「成為能

充分彰顯 AG Neovo 價值鏈中所有關係人價值的視覺溝通商業平台」的願景，及品牌概念

「使用者、環境及產品/服務」三元素為主軸，展開策略佈局及行動方案。 

1.Display 專業顯示器

藉由品牌力，生產效益及數位整合行銷力，提升 AG Neovo 專業顯示器的品牌定位 
配合五大專業市場，NeoV 發展出符合使用者經驗的應用：安全監控、交通運輸、工

業應用、健康醫療照護以及觸控應用。

中長期產品策略，導入 ESG 概念於價值鏈的思考模式。

開發符合目標客戶(五大專業市場)需求的產品。

以偉聯自主研發的主板及特定關鍵零組件為核心。

模組化生產及當地組裝銷售，提高終端成品的彈性。

2.Solution 解決方案

以 BI 為目的，經由軟體力及服務力提高使用者滿意度，提升 AG Neovo Solution 的價

值。

發展 AG Neovo 品牌的 APP 及軟體，確保顯示器運營的效益。

除了自主開發軟體，另加深與策略夥伴的合作，完整「應用場域解決方案」的完整

性。

3.Healthcare 健康照護 
專注將『AG Neovo Healthcare』品牌平台概念，逐步落實至「健康照護、在宅/遠距醫

療」的發展策略及未來產品及服務的開發。除了自行研發產品外，落實 CVC 的概念在

整合外部策略夥伴的建立上。市場拓展以台灣為場域，開發美國為第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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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公司整體營運，全體同仁始終如一的秉持著公司治理的精神及行動決心。感謝各

位股東長期以來給予公司的支持與鼓勵，偉聯的經營團隊及全體員工將繼續努力，加速發揮

AG Neovo 的企業文化、品牌價值及核心競爭力為公司創造最大利潤，以維護股東權益及實

踐企業的社會責任。期盼各位股東能秉持初衷及信心，繼續與偉聯一同邁向獲利的未來。

董事長     皮華中 

總經理     趙欣媛 

會計主管   鹿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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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度財務報告經本審計委員會同意暨董事會決

議通過，嗣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區耀軍會計師、郭冠纓會計師查核完

峻並出具查核報告。另，董事會造送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議案，經

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 111 年股東常會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3  月 1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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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4000 ( ( ))

4110 $ 627,162 99 533,892 99
4310 ( ( )) 5,098 1 5,099 1

632,260 100 538,991 100
5000 ( ( ) ) 416,674 66 356,848 66
5950 215,586 34 182,143 34

( ( ) )

6100 ( ( )) 113,102 18 117,065 22
6200 ( ( ) ( )) 76,875 12 66,401 12
6300 11,702 2 13,350 3

201,679 32 196,816 37
( ) 13,907 2 (14,673) (3)

7100 871 - 1,294 -
7190 ( ( )) 21,801 3 2,859 1
7230 ( ) ( ( )) (5,040) (1) (1,371) -
7235 ( )( ( )) 3,554 1 (5,205) (1)
7510 ( ( )) (3,108) - (3,404) (1)
7770 ( ) ( ( )) (5,945) (1) (4,808) (1)
7670 ( ( )) - - (12,782) (2)
7610 (4) - - -

12,129 2 (23,417) (4)
7900 ( ) 26,036 4 (38,090) (7)
7950 ( ( )) 7,795 1 143 -

( ) 18,241 3 (38,233) (7)
8300
8360
8361 (22,115) (3) 7,923 1
8300 ( ) (22,115) (3) 7,923 1
8500 $ (3,874) - (30,310) (6)

( )( ( ))

9750 ( )( ) $ 0.37 (0.77)
9850 ( ) $ 0.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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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 ) $ 26,036 (38,090)

  

10,572 12,586
796 1,421
11 3

( ) (3,554) 5,205
3,108 3,404
(871) (1,294)

4,696 225
5,945 4,808

4 -
- 12,782

20,707 39,140

( ) 3,682 (1,646)
( ) (8,436) 6,582

(43) (930)
( ) (76,710) 93,367

( ) (19,860) 171
( ) (1,301) 805
( ) 106 (517)

( ) 27,282 (22,691)
( ) (17,051) 11,112

( ) (442) 870
( ) 1,487 (97)

(91,286) 87,026
(70,579) 126,166

( ) (44,543) 88,076
836 861

(3,099) (3,390)
(506) (6,304)

( ) (47,312) 79,243

(10,800) (10,000)
10,000 -

(679) (151)
( ) (989) (232)

(27) -
(2,495) (10,383)

( ) 55,551 (28,552)
(7,613) (8,967)

188 170
( ) 48,126 (37,349)

(22,140) 7,884
( ) (23,821) 39,395

115,187 75,792
$ 91,366 115,187

( )

16

peggy
新建印章

peggy
新建印章

shen
新建印章

shen
新建印章



      

 

( )

(

)

2.37% 3.47%
( ) 32.59% 12.41%

附件 

17



( )

( )

( )

1.

18



2.

3.
4.

5. ( )

6.

(

)

(

           

0940129108
1010004977

            

19

josh
偉聯-會計師-區-簽

josh
偉聯-會計師-區-章

josh
會計師 郭冠纓 簽

josh
會計師 郭冠纓 章



11
0.
12
.3
1

10
9.
12
.3
1

11
00

(
(

)
)

$
67

,3
14

9
43

,7
49

7
11

70
(

(
)
)

1,
52

5
-

1,
78

0
-

12
00

92
6

-
69

6
-

13
00

(
(

)
)

21
0,

18
2

26
14

2,
16

9
20

14
10

7,
84

2
1

2,
86

5
-

14
70

(
)

1,
51

4
-

35
4

-
28

9,
30

3
36

19
1,

61
3

27

15
10

 
 

(

(
)

)

7,
11

3
1

6,
44

1
1

15
51

(
(

)
)

22
3,

82
7

28
23

5,
99

3
33

16
00

(
(

)
)

11
6,

94
2

15
11

7,
83

0
16

17
60

(
(

)
)

16
1,

28
4

20
16

2,
46

7
23

17
80

(
(

)
)

85
0

-
1,

61
9

-
19

00
(

)
33

1
-

58
1

-
51

0,
34

7
64

52
4,

93
1

73

$
79
9,
65
0
10
0

71
6,
54
4
10
0

11
0.
12
.3
1

10
9.
12
.3
1

%
%

21
00

(
(

)
)

$
11

4,
00

0
14

11
7,

00
0

16
21

30
(

(
)

)
17

8,
30

9
23

12
2,

78
6

17
21

70
64

,7
08

8
38

,6
74

6
22

00
18

,2
13

2
14

,4
15

2
22

50
(

(
)
)

2,
62

0
-

2,
90

0
-

23
00

32
4

-
30

3
-

37
8,

17
4

47
29

6,
07

8
41

26
00

89
1

-
89

1
-

89
1

-
89

1
-

37
9,

06
5

47
29

6,
96

9
41

(
(

)
(

)
)

31
10

54
6,

24
6

68
53

8,
06

6
75

32
00

29
,2

49
4

29
,3

22
4

33
10

52
,7

04
7

52
,7

04
7

33
20

79
,5

10
10

79
,5

10
11

33
50

(1
32

,8
01

)
(1

7)
(1

51
,0

42
)

(2
1)

(5
87

)
-

(1
8,

82
8)

(3
)

34
00

 
 

(1
29

,4
92

)
(1

6)
(1

04
,1

54
)

(1
4)

35
00

 
 

(2
4,

83
1)

(3
)

(2
4,

83
1)

(3
)

42
0,

58
5

53
41

9,
57

5
59

$
79
9,
65
0
10
0

71
6,
54
4
10
0

(
)

20

peggy
新建印章

peggy
新建印章

shen
新建印章

shen
新建印章



110 109

4000 ( ( ) )

4110 $ 335,582 99 293,971 98
4310 ( ( )) 5,098 1 5,099 2

340,680 100 299,070 100
5000 ( ( ) ( )) 257,991 76 240,224 80
5950 82,689 24 58,846 20

( ( ) ( ) ( )

6100 24,854 7 23,256 8
6200 37,612 11 29,672 10
6300 10,706 3 12,635 4

73,172 21 65,563 22
6900 ( ) 9,517 3 (6,717) (2)

7100 854 - 1,269 -
7190 1,541 - 154 -
7070

9,949 3 (10,219) (3)
7235

( ( )) (128) - (3,559) (1)
7230 ( ( )) (1,263) - (3,584) (1)
7510 (2,229) (1) (2,795) (1)
7670 ( ( )) - - (12,782) (4)

8,724 2 (31,516) (10)
7900 ( ) 18,241 5 (38,233) (12)
7950 ( ( )) - - - -
8200 ( ) 18,241 5 (38,233) (12)
8300
8360
8361 (22,115) (6) 7,923 3
8300 ( ) (22,115) (6) 7,923 3
8500 $ (3,874) (1) (30,310) (9)

( )( )( ( ))

9750 ( )( ) $ 0.37 (0.77)
9850 ( ) $ 0.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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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8,241 (38,233)

  

2,611 3,169
796 1,421

( ) 1 (2)
128 3,559

2,229 2,795
(854) (1,269)

4,696 225
( ) (9,949) 10,219

- 12,782
(342) 32,899

254 15,444
(196) (937)

( ) (68,012) 73,289
(4,977) (2,221)

( ) (1,007) 774
( ) 55,523 (29,985)

( ) 26,034 (20,241)
3,805 5,296

( ) (280) 886
( ) 21 (65)

11,165 42,240
10,823 75,139
29,064 36,906

819 836
(2,236) (2,798)

(153) -
27,494 34,944

(10,800) (10,000)
10,000 -

(540) (26)
( ) 250 -

(27) -
(1,117) (10,026)

( ) (3,000) (31,000)
188 170

(2,812) (30,830)
( ) 23,565 (5,912)

43,749 49,661
$ 67,314 43,74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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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虧損撥補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待彌補虧損) (151,041,860)

加：110年度稅後淨利 18,240,755

期末待彌補虧損 (132,801,105)

董事長 皮華中 總經理 趙欣媛 會計主管 鹿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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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第九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得以視訊會議或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方式舉
行。採行視訊股東會應符合之條
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
相關規定，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二
於一百十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公布
修正，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適用
股東會視訊會議
之規定，依該條
第 一 項 本 文 規
定，公司章程得
訂明股東會開會
時，以視訊會議
或中央主管機關
即經濟部  公告
之方式為之。為
配合主管機關推
動視訊股東會之
政策，並因應數
位 化 時 代 之 需
求，提供股東便
利參與股東會之
管道，依該規定
明定本公司股東
會得採視訊會議
或其他經經濟部
公 告 之 方 式 召
開，爰增訂第九
條之一。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十四

日。…………，第四十一次修正於民

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十四

日。…………，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

一Ｏ九年六月十七日。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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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其所
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力、實
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流
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
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 
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應
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
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獨
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合理及遵循
相關法令等事項。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下列
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力、實
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流
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
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
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應
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獨
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
相關法令等事項。 

依金管證發
字 第
1110380465
號函酌修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評估
及作業程序 
…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除
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
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
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餘略)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評估
及作業程序 
…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除
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
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
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餘略) 

依金管證發
字 第
1110380465
號函酌修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 
二、取得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餘略)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 
二、取得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
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餘略) 

依金管證發
字 第
1110380465
號函酌修 

第九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
處理程序 
…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
員證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 
(餘略)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
處理程序 
…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
員證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餘略) 

依金管證發
字 第
1110380465
號函酌修 

第十條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 

依金管證發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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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外，下列資料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並提交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
條第三項第（一）款及（四）款規定評估預定交
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
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
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月之合
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
交易，董事會得依第七條第三項授權董事長在一
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
產。 
依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有第
一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
上者，本公司應將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
會同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
公司與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
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四條第
二項，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
交股東會、董事會通過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餘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外，下列資料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並提交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
條第三項第（一）款及（四）款規定評估預定交
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
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
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月之合
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四條第二項，且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
通過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
交易，董事會得依第七條第三項授權董事長在一
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
產。 
依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餘略) 

1110380465
號函酌修 

第十二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 
2.稽核部門 
負責了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及查
核交易部門對作業程序之遵循情形，並分析交易
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呈報董事長。 
(餘略)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 
2.稽核部門 
負責了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及查
核交易部門對作業程序之遵循情形，並分析交易
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呈報總經理及董事長。 
(餘略) 

依業務運作
之需酌修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
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
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

依金管證發
字 第
1110380465
號函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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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
等級之外國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
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
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申
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
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餘略) 

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
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
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銷
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餘略) 

第十九條 修訂記錄。 
84.06.26 修訂 
88.11.03 修訂 
92.04.08 修訂 
96.06.13 修訂 
99.06.18 修訂 
101.06.12 修訂 
103.06.25 修訂 
106.06.14 修訂 
107.06.13 修訂 
108.06.19 修訂 
111.06.22 修訂 

新增條次及
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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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111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人才，並提昇員工向心力及歸屬感，共同創造公司及

股東最大利益。依據公司法第267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募發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次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二條 發行期間 

自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

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 員工獲配之資格條件 

(一)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授與日當日已到職之本公司及國內外從屬公司之全職正式

員工為限；所稱從屬公司係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標準認定之。 

(二)實際被授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公司營運需求及業

務發展策略所需之職責而定，並提報董事會同意。 

(三)具經理人、員工身分董事者，應於發行前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 

(四)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給予單一員工

得認購股數，加計該員工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發行之員

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員工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

一。但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

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得不受前開比例之限制。 

第四條 發行總額 

發行總額為新臺幣13,500,000元，每股面額新臺幣10元，共計1,350,000股。 

第五條 發行條件 

(一)發行價格：本次為無償發行，發行價格每股新臺幣 0元。 

(二)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 

(三)既得條件： 

1. 公司將以既得期間屆滿之最近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中之

營業收入及稅後淨利為基礎，作為公司績效標準，如下：

(1)屆滿第一年：營業收入較前一年度成長10%(含)以上。

(2)屆滿第二年：營業收入較前一年度成長10%(含)以上。

(3)屆滿第三年：稅後淨利較前一年度成長10%(含)以上。

(4)屆滿第四年：稅後淨利較前一年度成長10%(含)以上。

2. 在達成前款之公司績效標準前提下，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屆滿下

述時程仍在職，且屆滿下述各時程前一年內，個人績效評量、工作成果需達

本公司所設定之個人績效標準；未達個人績效標準者，視為未達既得條件。

各該年度可分別既得之最高股份比例如下：

(1)屆滿一年：20%

(2)屆滿二年：20%

(3)屆滿三年：30%

(4)屆滿四年：30%

(四)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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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未達既得條件者，公司有權就其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

以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 

(五)被授與員工發生下列原因時，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處理方式： 

1. 員工違反勞動法令相關規定或本公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時，本公司得依情

節之輕重向該員工無償收回尚未既得之股份並辦理註銷。

2. 自請離職、解雇、資遣：

於離職生效日起即視為喪失達成既得條件資格，本公司將無償收回其股份並

辦理註銷。

3. 留職停薪:

依政府法令規定及遇個人重大疾病、家庭重大變故等原因，經由本公司特別

核准之留職停薪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自復職日起回

復其權益，復職後至下一次既得條件屆滿未達一年者，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以實際任職期間比例計算。

4. 退休：

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員工退休日視為達成所有既得條件。

5. 因受職業災害殘疾、死亡或一般死亡者：

(1)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於員工離職生效日起即視為達成所有既得條件。 

(2)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或一般死亡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員

工死亡當日視為達成所有既得條件，由繼承人於完成法定之必要程序並提

供相關證明文件，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或經處分之權益。 

6. 轉任關係企業：

因本公司營運所需，員工經核定須轉任本公司持股 50%以上之關係企業者，

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員工於轉任時得由董事長或其授權主管人

員於本條第三項既得條件之時程比例範圍內，核定其達成既得條件比例及時

限。

(六)對於公司無償收回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予以註銷。 

(七)員工獲配新股後未達成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如下： 

1. 員工獲配新股後未達成既得條件前，除繼承外，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出售、質押、轉讓、贈與他人、設定，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員工符合既得

條件後將依信託保管契約之約定，將該股份自信託帳戶撥付員工個人之集保

帳戶。

2. 除前述權利受限外，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未達成既得

條件前，其他權利義務（包括參與配股、配息、股東會表決權及選舉權等）

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

3. 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選舉權及其他有關股東權益事項等皆依

信託保管契約委託由信託保管機構代為執行之。

4. 員工獲配新股後未達成既得條件前可參與配股配息，惟配股配息亦須一併交

付信託。未符既得條件者，其所獲配之現金股息、股票股利及受配資本公積

現金(股票)等，由公司依相關規定收回現金及依法辦理註銷股份。員工符合

既得條件後將依信託保管契約之約定，將配股配息自信託帳戶撥付員工個人

之集保帳戶(現金股利撥付約定之員工個人銀行帳戶)。

(八)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1.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須立即直接交付信託保管，且於既得條件未成就

前，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受託人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2.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交付信託期間，應由本公司全權代理員工與股票信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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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包括但不限於）信託契約之商議、簽署、修訂、展延、解除、終止，

及信託財產之交付、運用及處分指示。 

第六條 簽約及保密 

(一)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的發行總單位數、認股價格、分配原則及被授與人名單等事

項確定後，由承辦單位通知員工簽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受領同意書」。 

(二)被授與員工依通知完成簽署後，即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未依規定完成簽署

者，視同放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三)員工簽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受領同意書」後，應遵守保密規定，不得將本案

相關內容及個人權益告知他人。 

(四)任何經本辦法取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衍生權益之持有人，均應遵守本辦法

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受領同意書」之規定，有違者視為未達既得條件，公司

得予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 

第七條 稅賦 

依本辦法所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相關之稅賦係依中華民國之稅法規定辦

理。 

第八條 實施細則 

本辦法有關獲配員工名單、簽署等事宜之相關手續及詳細作業時間，由本公司承辦

單位另行通知獲配員工辦理。 

第九條 實施及修訂 

(一)本辦法經董事會同意，並提報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實行。

嗣後如因法令修改、主管機關審核要求、客觀環境改變等因素而有修正之必要

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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